
三大有線電視節目諮詢及新聞倫理委員會第 6屆第 1次委員會議會

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:2023年 3月 29日(三)下午 5：00 

二、 地 點: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 151號二樓會議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:  

      許書維主委 彰化縣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 

     廖國竣委員 環海法律事務所所長 

     林建志委員 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     

     高娟娟委員 彰化縣保護少年婦幼協進會理事長 

     賴玉婷委員 三大有線電視新聞編審 

四、 主  席: 許書維主委 

五、 主席致詞: 略 

六、 討論提案: 

第一案 

案 由:聘本會第 6屆委員及推派主任委員  

說 明:依據本會章程第 1、2 條規定辦理  

辦 法:由五名委員推舉選任  

決 議:本會出席五名委員，一致通過由許書維委員擔任主任委員一 

      職  

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媒體障礙意識提升與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 

說 明：衛福部近日獲民眾表示新聞播報內容涉及歧視文字，加深社    

       會刻板印象與污名，考量媒體報導所使用的詞彙將影響社會 

       大眾如何看待身心障礙者請貴臺從業人員配合旨揭注意事項， 

       針對身心障礙者議題推廣正面且中性持平報導，以提升社會 

       大眾的障礙意識。 



辦 法: 「障礙」不是特定人的狀態，而是每個人因為疾病或老化會    

      面臨的生命歷程，然而身心障礙本身從來都不會是一個社會  

      問題，而是缺乏對身心障礙者的公眾支持與認同。也不全然 

      需要外界憐憫的眼光，而是社會的關心與支持，這是社會應 

      給予身心障礙者合理和公平的生存環境。 

      人人應主動付諸該有的行動和責任，而媒體更是大眾獲得訊   

      息的首要管道， 報導的方式與看待事情的方向與角度極易造 

      成影響，為促使社會大眾能以尊重、平等的角度看待身心障 

      礙者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參照身心障礙團體的意見， 

      擬定「身心障礙者議題報導注意事項」，請媒體相關工作者務 

      必詳讀內容並落實，去除刻板特定標籤的詞彙，帶給閱讀大 

      眾對於身心障礙者，從同情的心態成為同理，並設身處地的 

      瞭解障礙者的困擾及情況，這將是台灣最美的風景。      

決 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 

案 由:強化廣電事業報導適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自律機制事 

說 明:依據司法院 111年 8月 22日院台廳刑五字第 1110025040號   

      函辦理有關司法院為因應國民法官制度將於 112年 1月 1日 

      施行，請本會協助強化廣電事業報導適用國民參與審判案件 

      之自律機制事。 

辦 法:國民法官制度為我國就重大刑事案件之審理引進國民多元經   

      驗及法律感情之嶄新制度，為確保審判程序之公正、中立、 

      客觀，並維護參與審判國民之權利，避免其受不當干擾，以 

      及廣電媒體業者於報導適用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注意事項，  

      與國民與媒體互動方式等須知，透過函轉資料附件供會內媒 

      體製播相關人員詳閱，增加國民法官採訪事項，如：國民法 



      官有拒絕接受採訪權利，不得接露國民法官個資…等資訊， 

      並鼓勵相關人員多多參與參加此類活動講座，以增進國民法 

      官制度專業內容，得以在採訪時媒體與國民促成良好關係， 

      使國民有義務、支持與遵守，讓新的司法制度好好落實。 

決 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第四案 

案 由: 善用政府資源專線 減輕家庭照顧重擔 

說 明: 函轉衛生福利部「1966長照專線」及「家庭照顧者關懷專 

       線 0800-507272」之醒語及關懷語一份，惠請於報導(播報、 

       編輯)照顧悲劇相關新聞時,以醒語或關懷句方式加註於相關 

       新聞旁,周知民眾參考、利用。 

辦 法:現今社會高齡化、少子化，我們看見家庭照顧者的筋疲力竭， 

      甚至出現「照顧殺人」議題，服務家庭照顧者，絕對不要輕 

      忽媒體「陪伴的力量」，採訪相關相聞，務必在新聞畫面加上 

      「有失能失智照顧需要 請撥打 1966 長照專線」或「照顧不 

      孤單 請撥打 0800-507272 家庭照顧者關懷專線」醒語，或 

      許就是一線生機和幫助的力量；期盼求助者透過現今長照計 

      畫受幫助，並有長照專業訓練居家照專員針對家庭照顧者的 

      需求協助，與不同領域專業合作，提供必要的支持服務，協 

      助家庭照顧者回歸正軌。 

決 議: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五案  

案 由:電視節目及電視新聞菸品訊息露出未標示警語應注意事項。 

說 明: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內容字第 11100529540號函討 

       論 。 



辦 法:一、依菸害防制法第 22條規定，電視節目、戲劇表演、視 

          聽歌唱及職業運動表演等不得特別強調吸菸之形象。 

      二、為避免菸品訊息之露出對青少年產生模仿行為，如播出 

          吸菸畫面時，應確實依「電視節目分級處理辦法」第 

          10條規定加註警示訊息之規定。  

決 議:在製作新聞及節目時，相關從業人員若拍攝或播出吸菸畫面 

      時都應遵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訂定之菸害防制法之條文 

      處裡，並依規定加註警示訊息，為避免造成其模仿行為，在 

      製作節目或新聞畫面應盡量避免拍攝到有吸菸畫面出現。 

 

七、臨時動議: 無 

八、主席結語: 感謝委員建議提醒，會後請相關人員可以研議辦理，      

              感謝各位委員。 

九、散  會 

 

 

 

 


